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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黃子益
電話：(02)7736-7496
電子信箱：e-j543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5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602909B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解釋令影本pdf檔 (A09000000E_1145602909B_senddoc4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教保服務人員條例」第51條第1項規定解釋令1份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幼兒教育及照顧法(以下簡稱幼照法)制定時，審酌5歲年齡

層之幼兒即將進入國民小學階段，為利幼小銜接，應配置

教師，以強化教育意涵；又為免幼托整合，造成教學現場

過大衝擊，爰折衷明定幼兒園有5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

班級，每班至少應有1人為幼兒園教師，由原托兒所改制為

幼兒園者，至遲應於114年8月1日起符合規定。本部為協助

幼兒園解決現場教師聘用問題，除修法提供14年之過渡期

間外，亦補助幼托整合前繼續任職之教保員或代理教師修

習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學分費，以鼓勵其取得幼兒

園教師資格，提升教保服務品質。

二、另依本條例第51條第1項規定：「幼兒園之教保員或代理教

師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且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31日以前修

畢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取得修畢幼兒園師資職前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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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證明書者，在依法取得幼兒園教師資格前，得在幼兒園

替代5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所需幼兒園教師，繼續

擔任教保服務工作；私立幼兒園以其替代教師編制員額

者，其待遇應比照園內教師辦理：一、100年12月31日以前

已於托兒所任職，101年1月1日之日起轉換職稱為教保員，

且繼續任職。二、符合前條規定之代理教師已取得教保員

資格，且101年1月1日之日起繼續任職。」

三、考量本條例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，係為鼓勵現職人員進修

課程，以提升專業知能，並有助於提高教保服務品質。為

避免因師培制度之變革，致渠等人員因未完成教育實習課

程，而無法取得修畢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，爰幼兒

園之教保員或代理教師，符合本條例第51條第1項各款情形

之一者，於114年7月31日以前修畢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

程，不論其是否完成教育實習課程，取得92學年度以後師

資培育之大學所發給之修畢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

證明書或學分證明書26學分以上者，均應認符合本條例第

51條第1項規定所稱，得在依法取得幼兒園教師資格前，替

代5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所需之幼兒園教師，並繼

續擔任教保服務工作。

四、另考量現場人員有於不同職務間流動任職之情形，倘其所

擔任職務為教保服務人員(含園長、教保員、助理教保

員)，且已具教保員資格者，與本條例第51條第1項第1款規

定之立法意旨相符。

五、綜上，得在幼兒園替代5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所需

幼兒園教師，繼續擔任教保服務工作者，應符合下列條

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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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：

(一)人員資格：

１、100年12月31日以前已於托兒所任職，101年1月1日之

日起轉換職稱為園長、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，並取得

教保員資格者，且繼續任職。

２、符合本條例第50條規定之代理教師已取得教保員資

格，且101年1月1日之日起繼續任職。

３、前二項說明有關繼續任職之規定，係規範幼托整合之

留任人員於114年7月31日以前取得修畢幼兒園師資職

前教育證明書，或修習完畢92學年度以後師資培育之

大學開設之教育專業課程前之限制。是以，114年8月1

日以後，符合前揭替代人員資格者，其自教保服務機

構離職後且無繼續任職之情形，回任時仍得在幼兒園

替代5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所需之幼兒園教

師。

(二)相關證明文件：

１、於114年7月31日以前修畢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

修畢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。

２、106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第10條施行前，

依91年7月24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7條修習師資職前教

育課程者（即須完成教育實習課程始能取得師資職前

教育證明書之師培舊制者），取得由師資培育之大學

所發給26學分以上之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證明

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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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或成績證明書(課程應符合92年10月2日修正發布之

幼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

分規定)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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